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族學生服務學習考核評量表
服務學習單位：              考核學期：  學年度第  學期
考核等第：    等（總分：   分）
	系 級
	
	姓   名
	
	學  號
	

	工作
內容
	

	考核項目及內容 
	項  目
	內   容
	
	優良

（10分）
	良

（8分）
	普通（6分）
	差

（4分）
	極差（0分）

	
	品德操守
	平日有禮貌、誠懇的態度接受工作安排，並能潔身自愛。
遇有長官及外賓來訪時，能以最佳的態度應對及招待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
	服務態度
	平日服務學習時間不遲到、不早退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
	
	服務時間無發表不當言論、穿拖鞋、使用通訊軟體或電話聊天、無上網查詢非業務事項或其他不當行為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
	
	準時完成交辦工作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
	
	隨時依狀況支援服務單位之工作與活動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
	
	服務時間非因業務需要不逗留在其他單位辦公場所，非服務時間不逗留在辦公場所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
	服務能力
	具備足夠知識完成工作要求，能持續充實本身知能，以提昇服務品質。對交付的工作能負責及確實完成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綜

合

考

評
	具有責任感，認識本身工作之重要性，並主動適時完成工作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
	能坦然接受他人批評、指教，並保持情緒穩定之能力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
	能與服務單位成員保持工作上和諧關係之能力。
	自評
	
	
	
	
	

	
	
	複評
	
	
	
	
	

	備
註
	1、 評量表由服務學習生自評（佔總成績40%）及服務學習單位主管複評（佔總成績60%），100~90分者為優等、89~80分者為甲等、79~70分者為乙等、69分以下者為丙等。

2、 考評成績為優等（100~90分）、甲等（89~80分）者、乙等(79~70分)可繼續留用；丙等（69分以下）者，將作為下次申請助學金參考。

3、 服務學習生如有不當行為，服務單位第一次應口頭警告，第二次則交由服務學習生管控單位酌處。
4、 服務滿24小時，連同服務學習日誌表繳交，送至學務處原資中心，辦理撥款作業。

	服務學習  生
	
	服務學習
指導人員
	
	單位主管
	


國立嘉義大學原住民族學生服務學習日誌表

服務學期：  學年第  學期
	姓名： 
	學號：
	系所/班級： 

	服務學習單位
	本學期應服務時數

□24小時
□______小時
	手機

	
	
	

	郵局帳號：
	E-mail：

	注意事項:

1.領取一般助學金及中低、低收入戶助學金者，於本學期內服務需滿24小時。
2.本學期未完成服務學習者，不得申請下一次一般助學金。
3.學習情形列為下次申請之參考，由服務學習單位針對服務學習生進行學習考核；服務學習時數最小計算單位為0.5小時，不足0.5小時不予計算；不足1小時，以0.5小時計算。

	日期
	服務項目
	簽 到
時 間
	簽 退
時 間
	服 務
時 數
	學  生

簽  章
	指導人員
簽    章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計
	     小時
	

	服務學習單位主管核章
	


備註：請詳實填寫表內各欄(如填寫不實，將依學生獎懲辦法處理)，表格不足請自行新增，服務學習生簽名後，連同服務學習考核評量表，交服務學習單位之指導員及主管核章。                

